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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物业费，强行停水不合法
以案释法化解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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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关乎民生， 妥善解决物业领域矛盾纠纷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 更是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

福感、 安全感提升的重要保障。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多发， 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究其原

因， 既有物业服务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 也有业主依法维权意识不强， 居委会、 业委会、 物业服务企业三方

融合较差， 行政部门监管缺失、 监管措施单一、 监管力度不强等因素。 本期 “专家坐堂” 以案释法， 针对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 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案例 1

住宅转租经营餐饮

影响他人停止营业

史某购买了某小区住宅后， 转

租给杨某经营“小饭桌”。 物业服

务人就杨某的经营行为与部分业主

开会协商， 未达成一致意见。 物业

服务人起诉要求杨某、 史某关闭

“小饭桌”， 排除对物业服务人管理

权的妨害。

一审法院认为， 杨某经营“小

饭桌” 的行为， 严重影响了物业服

务人对涉案小区的管理及其他业主

的日常生活和休息。 史某作为房屋

所有权人， 在租赁期间应保持租赁

物符合约定用途。 判令杨某、 史某

停止在涉案房屋的商业经营。 二审

法院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居民小区是最基层的居住环

境， 安全、 有序的居住环境需要业

主及其他物业使用人与物业服务人

之间互相尊重和共同维护。 个别业

主擅自 “住改商” 的行为， 不仅扰

乱了小区居民正常的生活秩序， 复

杂的人流量也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

患 ， 妨碍了物业服务人的正常管

理 。 法院支持物业服务人停止经

营、 排除管理妨碍的请求， 有利于

物业服务人开展管理工作， 规范小

区业主 “住改商” 的行为， 营造安

全有序、 友好宜居的生活环境。

案例 2

未公布公共收益

业委会起诉物业

物业服务人多年来一直为小区

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对该小区内的

共有部位及共有设施设备， 包括电

梯、 公共车位等进行经营管理。 物

业服务人撤离小区时， 既未对服务

期间小区公共收益情况予以公布，

也未将公共收益交付小区业主。 业

主委员会起诉物业服务人， 返还扣

除合理成本后的公共收益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 业主委员会提

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公共收

益， 判决驳回业主委员会的诉讼请

求。 二审法院综合考量本案事实以

及物业企业经营现状、 广大业主的

合法权益， 释法析理， 力促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 调解结案。

【典型意义】

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历时十

年， “对簿公堂” 十余次。 案件的

处理既关乎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

益， 也决定了物业服务企业的生死

存亡。 本案平衡双方利益， 以法为

纲 、 以理为主 ， 促使双方互让互

谅， 握手言和， 实现矛盾纠纷实质

性化解。

案例 3

停水催缴物业费

所致损失谁承担

物业服务人与门头房业主孙某

签订 《物业管理服务协议》， 约定

如拖欠物业费则物业服务人必要时

可采取停水、 停电措施。 孙某将房

屋转租韩某。 韩某拖欠物业费， 物

业服务人遂予停水。 孙某要求物业

服务人赔偿停水造成的经营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 物业服务人因

拖欠物业费采取停水措施无合法依

据， 就其侵权行为应承担赔偿责

任， 判令物业服务人赔偿停水所致

经营损失。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物业服务人单方面停水 、 停

电、 停供热、 停燃气等， 逼迫业主

支付物业费， 给业主的生活带来极

大的不便， 严重影响了业主的生活

品质， 同时也加剧了业主和物业服

务人之间关系的恶化。 不得以停水

停电等方式催缴物业费， 系法律为

物业服务人催收物业费采取措施设

置的红线。 本案判决一方面鼓励业

主向粗暴做法说不， 另一方面敦促

物业服务人尊重业主权益， 依法依

规履行职责， 回归服务本位。

案例 4

业主乱搭乱建

破坏公共环境

物业服务人与建设单位签订前

期物业服务合同， 并与房主邱某签

订了前期物业服务协议、 临时管理

规约， 约定业主在装修过程中禁止

违法改变住宅的外立面， 不得私搭

乱建、 开挖沟渠、 破坏植被， 禁止

在绿化区域种植蔬菜、 放置花盆、

饲养宠物， 不得实施有损园区整体

风格和整体环境的其他行为。 陈某

自邱某处购得该一楼房屋后， 在南

侧阳台窗户改门、 窗外设置围挡、

对阳台外侧绿化部分地面硬化。 物

业服务人要求陈某整改违规装修，

恢复绿化原状。

一审法院认为， 前期物业服务

协议、 临时管理规约对陈某具有法

律约束力。 陈某的违规装修行为，

妨害了物业服务与管理， 判决陈某

将房产恢复原状。 二审法院维持原

判。

【典型意义】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

居民生活质量、 品味及生态环境意

识逐步提高， 居住环境绿化更加受

到人们的关注， 所有居民都希望有

一个安静 、 绿化 、 舒适的生活环

境 。 部分业主擅自将公共绿地圈

占、 扩大、 私搭乱建为私家花园或

菜地， 既破坏了小区的公共环境，

又侵害了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该

判决以法律手段保障小区居民的绿

化环境 ， 打造 “有人 、 有景 、 有

情、 有味” 的生活空间。

案例 5

合同到期被解聘

物业拒不撤离

开发公司与物业服务人签订有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小区业主委

员会成立后， 通知物业服务人撤离

小区， 物业服务人未撤离， 并起诉

业主支付物业费。

一审法院认定， 业主委员会要

求物业服务人撤离小区的决定未经

“双过半” 同意， 不产生法律效力,

判决业主支付物业费。 二审法院认

为， 业主委员会在 《前期物业服务

合同》 到期后通知物业服务人撤离

小区， 物业服务人拒不撤离， 无权

主张此后的物业费， 改判驳回物业

服务人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人是法律

赋予业主、 业主大会的权利， 业主

委员会与新物业服务人签订的物业

服务合同生效后， 前期物业服务合

同终止。 若提供前期物业服务的物

业服务人拒绝退出小区， 无权主张

物业费。 立法本意和本案的解决都

旨在突出强调， 在物业管理过程中业

主自治的重要意义。 业主自治是物业

管理的基础， 只有以业主自治为基础

的物业管理才是能够体现业主自主意

识和符合大多数业主利益的物业管

理。 涉及共有部分或共用部分而产生

的物业管理问题， 只有业主有最终的

发言权， 物业管理人只能在业主的授

权范围内开展服务活动。

案例 6

物业服务存瑕疵

业主拒交物业费

业主路某因物业服务人在提供物

业服务过程中存在垃圾清运不及时，

绿化怠于维护， 公共设施维修不利等

情形拒绝缴纳物业费。 物业服务人起

诉要求路某支付物业费及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为， 物业服务过程中

所存在的一般瑕疵， 不足以构成业主

拒交物业费的正当理由。 物业服务人

在其提供的物业服务尚存瑕疵的情况

下， 不应要求业主承担违约金。 判决

路某支付物业费， 驳回物业服务人关

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维持

原判。

【典型意义】

物业费不仅是物业服务人提高服

务的基础和各项服务开支的来源， 更

是小区秩序维护、 环境绿化及清洁卫

生、 房屋公共设施配套管理、 公共区

域维修， 以及电梯、 配电、 公共照明

等设备设施正常运转的根本保障。 业

主与物业服务人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业主按时足额交纳物业费， 有助于物

业服务人提供更完善更优质的物业服

务。 而物业服务人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和服务质量， 才能使业主更自觉的交

纳物业费， 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以打

造更加舒适美好的生活环境。

案例 7

公共排水管道阻塞

物业是否需要赔偿

业主王某卫生间下水管道发生返

水， 导致房屋及室内物品受损。 王某

通知物业服务人后， 物业服务人派人

进行了疏通和清理。 一周后， 王某的

卫生间下水管道再次返水， 物业服务

人再次进行了疏通和清理。 双方均认

可返水系公共排水管道被建筑垃圾阻

塞造成。 王某起诉要求物业服务人赔

偿房屋装修损失及修复费用、 租金和

物业费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 污水管道作为共

用设施存在多个使用人， 使用过程中

有无不当不能控制， 判决驳回王某的

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 物业服务

人对于共用排水管道负有管理维护责

任， 短时间内出现第二次返水， 反映

出物业服务人对业主反映的管道堵塞

问题处理不彻底。 即使公共管道系因

建筑垃圾造成阻塞， 也系物业服务人

对业主装修未尽到监督检查职责， 改

判物业服务人对王某损失承担责任。

【典型意义】

物业管理服务与百姓的日常生活

紧密相连， 与百姓居住舒适度、 生活

满意度紧密相关。 本案中， 物业服务

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维护 、 管理职

责， 导致污水管道阻塞， 明显存在过

错。 物业服务人应以此为鉴， 严格按

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管理服

务， 避免因服务不到位给业主和自身

造成损失。

（来源： 济南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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